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粤建房函 〔⒛21〕 551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

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维护商品房买卖双方的合法

权益,保障购房人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减少商品房买卖

双方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根据 《广东省商品房预

售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规范我省商品房销售现场

信息公示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信息公示内容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销售新建商品房的,

应在商品房销售现场显著位置集中公示和警示以下信息,同 时在

市、县 (区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指定的网站公示以下内容 :

(一 )企业和销售人员信`弘 。

1.房地产开发企业 《营业执照》、《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

及企业联系电话和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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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房地产房地产经纪机构代理销售的,

应当公示房地产经纪机构 《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经纪服

务授权委托书 (包括委托代理的范围、期限和权限,以及被委托

人的权利、义务等信息 )、 房地产经纪机构地址和联系电话。

3销售人员信息:包括姓名、相片、上岗证明、工号等。未

经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列入

其中.

(二 )商品房项目信 `息 。

1在售商品房《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施

工许可证》、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现售备案文件。

2.商 品房项目规划总平面图、楼幢建筑平面图、建筑密度、

绿地率、建筑间距、建筑层数、户型详图,房产测绘成果报告、

公共配套说明、地下停车位平面图、人防区域平面图,停车位配

比等,位于人防防护区范围内的停车位 (车库 )应注明
“
人防车

位 (车库 )” 。项目无人防工程的,需作出说明并附主管部门审

批意见。

3.可 能影响居民生活的公共配套设施因素所在位置.包括垃

圾分类收集房、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等垃圾处理设施,配电房、

变电箱、变压器,燃气供应站,公共厕所、化粪池,通信基站,

物业服务用房、社区服务用房,消 防泵站、消防水箱、消防控制

室,地下室通气口、采光井,公交首末站,肉 菜市场,以及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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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房地产开发企业认为其他需要公开公示的

内容。

4配建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的数量、类型、区域位置、产权

状况及物业管理模式。

5.商 品房项目及其配套设施竣工验收交付使用时间,并 明确

配套设施是否移交政府。

6土地使用权、在建工程设置抵押项目,应公示抵押权人基

本信息、抵押金额、抵押年限、抵押权人同意销售抵押房屋的证

明材料。

7.《广东省商品住宅质量保证书》和 《广东省商品住宅使用

说明书》样本。

(三 )商品房销售信 `息 。

1 《商品房认购书》和 《商品房买卖合同》样本及其附件文

本。

2.已备案的商品房销售方案。

3商 品房销售价格备案证明文件、商品房销售价目表和商品

房销售价格相关信息公示表。

4.商 品房销售进度控制表。

5.物 业管理事项 (含 已备案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附件文

本)。

6,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不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

私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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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承诺书。

8当地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部门的举报投

诉电话。

9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公示的其他材

料。

(四 )项 目周边影响因素.

1项 目红线外 10OO米 内油气库站、危险品仓库及其他危险

场所。

2,项 目红线外 100米 内高压线路、微波信道、无线通讯基站

及其他辐射源。

3.项 目红线外 200米 内规划的路桥、隧道、变电站及其他公

共设施建设情况及其建设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4.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认为可能影响业主利益

或可能引起交易纠纷和业主投诉的其他因素。

项目周边影响因素超出上述直径范围,但明显会对项目产生

较大影响的,开发企业应当公示告知.

二、规范信息公示要求

1公示期限自商品房销售之日起至全部销售完毕之日止,所

有公示资料均需加盖房地产开发企业公章。

2,公示的销售信息应与商品房网签备案信息一致,公示的项

目名称应与已批准的预售许可证或者现售备案证明文件一致。

一 4-



3公示信∫急以及宣传单、推介书等宣传资料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合法。

4~对 尚未建成招生的学校、幼儿园及尚未建成运营的机场、

火车站、地铁站等要明确告知购房人存在不确定性,不得欺骗或

误导购房人。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
“
可无理由退房

”
方式销售的,

应明确退款时限。

5商 品房销售广告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竟争法》、 《房地产广告发布规定》等有

关规定。

6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加强对销售人员的专

业培训,确保销售人员熟知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等情况以及

房地产市场管理、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严 禁不符合项目实际

或违反政策的误导和虚假宣传 .

三、加强信息公示监管

1各市、县 (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商品

房现场销售行为的监管和指导,进一步规范公示标准与方式,提

高公示水平,保证公示效果 .

2各市、县 (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不定期组织

对楼盘销售现场进行巡查、检查或暗访,确保销售现场公示和告

知符合规定 .

3各市、县 (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

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视情节轻重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

-5-



产经纪机构采取书面警示、约谈企业负责人、公开通报批评、暂

缓销售网签、列入行业失信企业名单、行政处罚等措施,及时责

令整改。

4各市、县 (市 、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与市场

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联动,及时对辖区内房地产交易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营造主体诚信、行为规范、监管有力、市

场有序的房地产市场环境。

本通知自2021年 10月 1日 起施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辔γ峪
堍蠃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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